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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能力標準說明  

能力單元  

 

1.名稱  安排軟性技巧培訓  

2.編號  105007L3 

3.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員工培訓的人員。這能力應用涉及獨立

地取得、組織及評估有關資料的能力。能夠定期檢討機構的培訓計劃，

為有需要的員工安排軟性技巧培訓，以提升他們的表現素質。  

4.級別  3 

5.學分  3（僅供參考）  

6.能力  表現要求  

 6.1 員工培訓相關知識   

   瞭解機構的員工培訓政策  

 明白員工培訓計劃對改善員工生產力及職業道德的效用及重要

性  

 瞭解零售業適用的各種軟性技巧理論及應用，包括﹕  

 顧客關係處理技巧  

 銷售技巧  

 談判技巧  

 人際關係技巧  

 瞭解各種員工培訓模式的特點、用途及適用範疇，包括﹕  

 在職、內部培訓  

 模擬設定、角色扮演  

 培訓機構課程  

 6.2 安排軟性技巧培訓  

   確定員工的培訓需要，包括﹕  

 向個別員工進行諮詢  

 員工培訓紀錄  

 上級評語  

 機構人力資源政策  

 設計及安排軟性技巧培訓課程，包括﹕  

 所需的培訓類型及程度  

 培訓期、時間表  

 尋找合適的課程 (內部或外判 ) 

 培訓預算  

 書面通知有關員工參加培訓  

 鼓勵員工參與培訓  

 執行培訓的後期工作，包括﹕  

 檢討員工出席率、培訓表現及課程的成效  

 更新員工培訓紀錄  

 與員工檢討受訓後對日常工作及事業發展的幫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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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3 展示專業能力  

   確保培訓課程質素符合機構及員工的期望和需要  

7.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 

 (i) 能夠識別員工的培訓需要，設計及安排合適的軟性技巧培訓課程

，令員工能更有效地履行日常職務﹔及  

 (ii) 能夠與培訓機構協調，提供符合機構標準的軟性技巧培訓課程。  

8.備註   

 

 


